
第三节 计划鉴证工作

一、计划鉴证工作的基本要求

鉴证者应当制定总体鉴证策略和具体鉴证计划，包括确定计划实施程序的性质、时间安排和范围。项目负责

人应当考虑下列信息是否与计划鉴证工作相关：

1.业务承接与保持过程中获取的信息；

2.项目负责人为被鉴证单位执行其他业务时获取的信息。

针对集团可持续信息鉴证业务，在制定总体鉴证策略和具体鉴证计划时，鉴证者应当确定下列事项：

1.拟对哪些可持续信息执行鉴证工作，以及这些信息的来源；

2.执行该业务所需的资源，包括所需的组成部分鉴证者；

3.是否从其他鉴证者执行的工作中获取鉴证证据。

项目负责人和项目组其他关键成员应当参与计划鉴证工作。

二、重要性

（一）重要性的考虑和确定

为了计划和执行鉴证工作，以及评价可持续信息是否存在重大错报，鉴证者应当考虑定性披露的重要性并确

定定量披露的重要性。

某些可持续信息披露标准可能要求被鉴证单位在编制可持续信息时应用“双重重要性”，即同时应用财务重

要性和影响重要性，在对这些可持续信息进行鉴证时，鉴证者在考虑或确定重要性时也应当同时包括财务重

要性和影响重要性。

针对定量披露，鉴证者还应当确定实际执行的重要性。在可持续信息鉴证业务中，实际执行的重要性，是指

鉴证者为将可持续信息中未更正和未发现错报的汇总数超过定量披露重要性的可能性降至适当的低水平，而

确定的低于定量披露重要性的一个或多个数值。

（二）重要性的调整

如果在业务过程中获知了新信息，而该信息可能导致鉴证者考虑或确定的重要性与之前不同，则鉴证者应当

调整重要性。

三、计划阶段的工作底稿

针对计划鉴证工作，鉴证者应当在工作底稿中记录下列事项

1.与定性披露的重要性相关的考虑因素；

2.定量披露的重要性的确定依据；

3.实际执行的重要性的确定依据。

四、利用特定人员的工作

（一）利用其他鉴证者的工作

其他鉴证者，是指鉴证者所在鉴证机构以外的其他鉴证机构，鉴证者为执行可持续信息鉴证业务拟利用该机



构实施的工作，但鉴证者无法充分、适当地参与其工作。

关于其他鉴证者，需要注意以下要点：

1.其他鉴证者实施的工作是一项单独的业务；

2.其他鉴证者中实施工作的人员没有对可持续信息鉴证业务执行鉴证程序，因此不是鉴证项目的项目组成员，

也不是鉴证者的专家；

3.当提及利用其他鉴证者的工作时，也可能包括其他鉴证机构的人员执行的工作。

因此，如果利用所在鉴证机构以外其他鉴证机构执行的工作获取鉴证证据，项目负责人应当确定是否能够充

分、适当地参与到这些工作中。如果能够，则该其他鉴证机构属于本章中的组成部分鉴证者，其执行工作的

人员属于本鉴证项目的项目组成员；如果不能，则该其他鉴证机构属于其他鉴证者。

如果拟利用其他鉴证者的工作获取鉴证证据，鉴证者应当同时满足以下要求：

1.遵守与利用其他鉴证者的工作有关的职业道德要求；

2.评价其他鉴证者是否具备必要的胜任能力和专业素质；

3.评价其他鉴证者的工作是否足以实现业务目的；

4.确定从其他鉴证者的工作中获取的鉴证证据是否足以实现业务目的。

实务中，其他鉴证者为某一实体出具的报告也可能同时供该实体价值链上的其他实体（即用户实体）、用户

实体的鉴证者使用，本教材将这种报告称为一对多报告。如果鉴证者为满足上述第3项和第4项的要求，拟利

用其他鉴证者出具的一对多报告，则应当评价下列方面，以确定该报告能否为实现业务目的提供充分、适当

的鉴证证据：

1.根据该报告中的信息，其他鉴证者实施的程序及结果是否适当；

2.该报告所依据的鉴证标准是否适当。

如果鉴证者拟对控制运行有效性获取鉴证证据，则应当确定其他鉴证者在一对多报告或其他鉴证报告中指出

的用户实体层面的互补性控制是否与被鉴证单位相关。

在确定从其他鉴证者的工作中获取的鉴证证据是否足以实现业务目的时，鉴证者应当就其他鉴证者工作中发

现的情况与其进行必要的沟通，并考虑是否需要复核其他鉴证者的工作底稿以及复核范围。

如果鉴证者确定从其他鉴证者的工作中获取的鉴证证据不足以实现业务目的，包括鉴证者无法获取足够的信

息，或者与其他鉴证者的沟通不足以实现业务目的，鉴证者应当确定是否能够实施替代程序获取充分、适当

的鉴证证据。如果不能，则鉴证者应当考虑对鉴证业务的影响，包括是否构成鉴证范围受到限制的情形。

（二）利用鉴证者的专家的工作

鉴证者的专家，是指在鉴证以外的领域具有专长的个人或组织，并且其工作被鉴证者利用，以协助鉴证者获

取充分、适当的证据。

鉴证者的专家既可能是鉴证机构的内部专家（如鉴证机构或其网络实体的合伙人或员工，包括临时员工），

也可能是鉴证机构的外部专家。



在本章中，除特别指明为管理层专家外，提及的专家均指鉴证者的专家，鉴证者的外部专家简称外部专家。

如果拟利用鉴证者的专家的工作，鉴证者应当采取以下措施：

1.评价专家是否具备实现业务目的所必需的胜任能力、专业素质和客观性；

2.在评价外部专家的客观性时，询问可能影响客观性的利益和关系；

3.充分了解专家的专长领域，以确定专家工作的内容、范围和目标；

4.与专家就下列事项达成一致意见，并根据需要形成书面协议：

（1）专家工作的内容、范围和目标；

（2）鉴证者和专家各自的角色和责任，包括二者之间沟通的内容、时间安排和范围。

鉴证者应当评价鉴证者的专家的工作是否足以实现业务目的，包括以下方面：

1.评价专家工作结果或结论的相关性和合理性，以及与鉴证者获取的其他证据的一致性；

2.如果专家的工作涉及使用重要假设和方法，评价这些假设和方法在具体业务场景中的相关性和合理性；

3.如果专家的工作涉及使用重要的原始数据，评价这些原始数据的相关性、完整性和准确性。

如果确定鉴证者的专家的工作不足以实现业务目的，鉴证者应当采取下列措施之一：

1.与专家协商确定专家需要进一步执行的工作；

2.根据具体情况追加实施程序。

（三）利用内部审计的工作

如果拟利用被鉴证单位内部审计工作，鉴证者应当同时采取以下措施：

1.评价内部审计在被鉴证单位中的地位以及被鉴证单位相关政策和程序能否保障内部审计人员的客观性；

2.评价内部审计人员的胜任能力，包括在可持续事项和相关披露标准领域的胜任能力；

3.评价内部审计工作是否采用系统化、规范化的方法，包括质量管理体系；

4.确定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利用内部审计工作；

5.确定内部审计工作是否足以实现业务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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